
一、 交通部航港局為行使船舶法第八十九條至九十八條違法案件裁罰之行政裁量權，
以符合比例原則，並保障人民權益，特訂定本基準。
二、船舶及小船逾期檢查罰鍰依交通部航港局船舶及小船逾期檢查罰鍰裁量基準裁處。
三、船舶法裁罰基準如附表。

附表

項次 裁罰事項 裁罰依據 裁罰基準
1 違反第八條規定者。 第八十九條    違反第八

    條規定者，由航政機
    關處船舶所有人、船
    長、遊艇駕駛或小船
    駕駛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命其立即離港
    。

第一次：新臺幣三萬元整。
第二次：新臺幣六萬元整。
第三次：新臺幣十二萬元整
。
第四次：新臺幣二十四萬元
整。
第五次以上：新臺幣三十萬
元整。
每次違規均並得命其立即離
港。

2 違反第二十八條之三
第二項規定者。

第九十條第一項    船舶
    違反第二十八條之三
    第二項規定者，由航
    政機關處船舶所有人
    、船長或小船駕駛新
    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禁止航行及限
    期改善；改善完成後
    ，始得放行。

(1)乘員超過核定定額人數屬
    五人以下者：
    第一次：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整。
    二年內第二次：新臺幣二
    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三次：新臺幣三
    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四次：新臺幣四
    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五次：新臺幣五
    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六次：新臺幣六
    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七次：新臺幣七
    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八次：新臺幣八
    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九次：新臺幣九
    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十次：新臺幣十
    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十一次以上：新
    臺幣十五萬元整。
(2)超過核定定額第六人以上
    者，每超過一人加罰新臺
    幣五千元，裁罰金額總額
    以新臺幣十五萬元整為上
    限。
每次違規均並命其禁止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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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限期改善；改善完成後，
始得放行。
註：上開兩年內之起算日，
以行為人違規當日往前起算
。裁罰金額對應者如附錄。

3 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三
項、第七十四條第二
項第二款規定者。

第九十條第二項    違反
    第五十二條第三項規
    定者，由航政機關處
    客船所有人或船長新
    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禁止航行及限
    期改善；改善完成後
   ，始得放行。
           違反第七十四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者
    ，由航政機關處小船
    所有人或小船駕駛新
    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禁止航行及限
    期改善；改善完成後
    ，始得放行。

1. 乘客超過核定定額，超過
    部份為核定定額百分之十
    以下者：
    第一次：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整。
    二年內第二次：新臺幣四
    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三次：新臺幣十
    三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四次以上：新臺
    幣十五萬元整。
2. 乘客超過核定定額，超過
    部份為逾核定定額百分之
    十者處罰新臺幣十五萬元
    整。
每次違規均並命其禁止航行
及限期改善；改善完成後，
始得放行。

4 1. 違反第五十九條第
    二項第二款者。
2. 違反第七十條第一
    項規定者。

第九十一條第一項    違
    反第五十九條第二項
    第二款或第七十條第
    一項規定者，由航政
    機關處遊艇所有人或
    遊艇駕駛新臺幣一萬
    五千元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命其禁
    止航行及限期改善；
    改善完成後，始得放
    行。

1.(1)乘員超過核定定額人數
       屬五人以下者：
       第一次：新臺幣一萬五 
       千元整。
       二年內第二次：新臺幣 
       二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三次：新臺幣 
       三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四次：新臺幣
       四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五次：新臺幣 
       五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六次：新臺幣
       六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七次：新臺幣
       七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八次：新臺幣
       八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九次：新臺幣
       九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十次：新臺幣
       十萬五千元整。
       二年內第十一次以上：
       新臺幣十五萬元整。
   (2)超過核定定額第六人以
       上者，每超過一人加罰 
       新臺幣五千元，裁罰金
       額總額以新臺幣十五萬
       元整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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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違規均並命其禁止航行
及限期改善；改善完成後，
始得放行。
註：上開兩年內之起算日，
以行為人違規當日往前起算
。對應表如附錄。
2. 第一次：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整。
    第二次：新臺幣三萬元整
    。
    第三次：新臺幣六萬元整
    。
    第四次：新臺幣十二萬元
    整。
    第五次以上：新臺幣十五
    萬元整。

5 違反第六十六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者。

第九十一條第二項    違
    反第六十六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者，由
    航政機關處遊艇所有
    人或遊艇駕駛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其禁止
    航行及限期改善；改
    善完成後，始得放行
    。

第一次：新臺幣三千元整。
第二次：新臺幣六千元整。
第三次：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整。
第四次：新臺幣二萬四千元
整。
第五次以上：新臺幣三萬元
整。
每次違規均並命其禁止航行
及限期改善；改善完成後，
始得放行。

6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十三條第三項、
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第三十條、第三十九
條、第四十二條前段、
第四十九條、第五十
二條第一項、第五十
三條第二項或第三項
規定者。

第九十二條    違反第十
    五條第一項、第二十
    三條第三項、第二十
    五條第一項、第二十
    六條第一項、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第三十
    條、第三十九條、第
    四十二條前段、第四
    十九條、第五十二條
    第一項、第五十三條
    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
    者，由航政機關處船
    舶所有人、船長、遊
    艇駕駛或小船駕駛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六萬
    元以下罰鍰，並命其
    禁止航行及限期改善
    ；改善完成後，始得
    放行。

第一次：新臺幣六千元整。
第二次：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整。
第三次：新臺幣二萬四千元
整。
第四次：新臺幣四萬八千元
整。
第五次以上：新臺幣六萬元
整。
船舶逾期檢查者依本局船舶
逾期檢查罰鍰裁量基準表裁
處。
每次違規均並命其禁止航行
及限期改善；改善完成後，
始得放行。

7 違反第九條、第十一
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
定者。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九
    條、第十一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者，由
    航政機關處船舶所有
    人、船長、遊艇駕駛
    或小船駕駛新臺幣六

第一次：新臺幣六千元整。
第二次：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整。
第三次：新臺幣二萬四千元
整。
第四次：新臺幣四萬八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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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命其限期
    改善。

整。
第五次以上：新臺幣六萬元
整。
每次違規均並命其限期改善
。

8 1.違反第六條、第七
   條或第二十條第二
   項規定者。
2.未依第十一條第三
   項所定期限申請船
   舶變更登記或註冊
   ，或換發船舶相關
   證書者。
3.違反停止航行命令
   者。

第九十四條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由航政機
    關處船舶所有人、船
    長、遊艇駕駛或小船
    駕駛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六條、第 
            七條或第二十條
            第二項規定。
    二、 未依第十一條第
            三項所定期限申
            請船舶變更登記
            或註冊，或換發
            船舶相關證書。
    三、違反停止航行命
            令者。

第一次：新臺幣六千元整。
第二次：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整。
第三次：新臺幣二萬四千元
整。
第四次：新臺幣四萬八千元
整。
第五次以上：新臺幣六萬元
整。

9 違反第六十一條第一
項、第六十二條、第六
十五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六十七條第一
項或第六十八條規定
者。

第九十五條    違反第六
    十一條第一項、第六
    十二條、第六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項、第
    六十七條第一項或第
    六十八條規定者，由
    航政機關處遊艇所有
    人或遊艇駕駛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六萬元以
    下罰鍰。

第一次：新臺幣六千元整。
第二次：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整。
第三次：新臺幣二萬四千元
整。
第四次：新臺幣四萬八千元
整。
第五次以上：新臺幣六萬元
整。

10 違反第八十五條或第
八十六條規定者。

第九十六條    驗船師違
    反第八十五條或第八
    十六條規定者，由航
    政機關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
    鍰。

第一次：新臺幣六千元整。
第二次：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整。
第三次：新臺幣二萬四千元
整。
第四次：新臺幣四萬八千元
整。
第五次以上：新臺幣六萬元
整。

11 1. 違反第十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或第十四
    條規定而未申請變
    更、註冊者。
2. 違反第十七條規定
    ，未於領得臨時船
    舶國籍證書之日起
    三個月內為船舶所
    有權登記者。
3.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
    ，未於領得臨時船
    舶國籍證書之日起

第九十七條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由航政機
    關處船舶所有人或遊
    艇駕駛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
    一、違反第十條第一
            項至第三項或第
            十四條規定而未
            申請變更、註冊
            者。
    二、違反第十七條規

第一次：新臺幣三千元整。
第二次：新臺幣六千元整。
第三次：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整。
第四次：新臺幣二萬四千元
整。
第五次以上：新臺幣三萬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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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申請換發
    或補發船舶國籍證
    書者。
4. 違反第三十三條前
    段、第三十四條前
    段、第三十五條前
    段、第三十六條前
    段、第三十七條前
    段、第三十八條前
    段或第五十七條前
    段規定，未經航政
    機關許可、檢查合
    格、或核准而航行
    或兼搭載乘客者。
5. 違反第五十九條第
    二項第一款及第三
    款規定者。

            定，未於領得臨
            時船舶國籍證書
            之日起三個月內
            為船舶所有權登
            記。
    三、違反第十八條規
            定，未於領得臨
            時船舶國籍證書
            之日起三個月內
            申請換發或補發
            船舶國籍證書。
    四、違反第三十三條
            前段、第三十四
            條前段、第三十
            五條前段、第三
            十六條前段、第
            三十七條前段、
            第三十八條前段
            或第五十七條前
            段規定，未經航
            政機關許可、檢
            查合格、或核准
            而航行或兼搭載
            乘客。
      五、違反第五十九條
            第二項第一款及
            第三款規定。

12 1. 違反第七十三條第
    一項後段規定，未
    經領有航政機關核
    發之小船執照而航
    行者。
2. 違反第七十四條第
    二項第一款、第三
    款、第七十五條第
    一項、第七十六條、
    第七十七條第一項
    、第七十八條第一
    項、第八十條第二
    項或第八十一條規
    定者。

第九十八條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由航政機
    關處小船所有人或小
    船駕駛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
    一、違反第七十三條
            第一項後段規定
            ，未經領有航政
            機關核發之小船
            執照而航行。
    二、違反第七十四條
            第二項第一款、
            第三款、第七十
            五條第一項、第
            七十六條、第七
            十七條第一項、
            第七十八條第一
            項、第八十條第
            二項或第八十一
            條規定。

第一次：新臺幣三千元整。
第二次：新臺幣六千元整。
第三次：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整。
第四次：新臺幣二萬四千元
整。
第五次以上：新臺幣三萬元
整。
小船逾期檢查者依本局小船
逾期檢查罰鍰裁量基準表裁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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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超過乘員定額人數
２年內超載次數

15,000 25,000 35,000 45,000 55,000 65,000 75,000 85,000 95,000 105,000 150,000

6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100,000 110,000 150,000

7 25,000 35,000 45,000 55,000 65,000 75,000 85,000 95,000 105,000 115,000 150,000

8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100,000 110,000 120,000 150,000

9 35,000 45,000 55,000 65,000 75,000 85,000 95,000 105,000 115,000 125,000 150,000

1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100,000 110,000 120,000 130,000 150,000

11 45,000 55,000 65,000 75,000 85,000 95,000 105,000 115,000 125,000 135,000 150,000

12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100,000 110,000 120,000 130,000 140,000 150,000

13 55,000 65,000 75,000 85,000 95,000 105,000 115,000 125,000 135,000 145,000 150,000

14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100,000 110,000 120,000 130,000 140,000 150,000 150,000

15 65,000 75,000 85,000 95,000 105,000 115,000 125,000 135,000 145,000 150,000 150,000

16 70,000 80,000 90,000 100,000 110,000 120,000 130,000 14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7 75,000 85,000 95,000 105,000 115,000 125,000 135,000 145,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8 80,000 90,000 100,000 110,000 120,000 130,000 14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9 85,000 95,000 105,000 115,000 125,000 135,000 145,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20 90,000 100,000 110,000 120,000 130,000 14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21 95,000 105,000 115,000 125,000 135,000 145,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22 100,000 110,000 120,000 130,000 14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23 105,000 115,000 125,000 135,000 145,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24 110,000 120,000 130,000 14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25 115,000 125,000 135,000 145,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26 120,000 130,000 14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27 125,000 135,000 145,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28 130,000 14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29 135,000 145,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30 14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31 145,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附錄:(第九十條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一項)２年內超載次數、人數及對應裁罰金額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第4次 第5次 第6次 第7次 第8次 第9次 第10次 第11次以上

5人(含)以下

32以上

註：1.以當次超載發生日期往前推算2年，作為本次屬第幾次超載行為。
　　2.每次超載依當次超載人數及次數所對應之裁罰金額為原則。
　　3.遇不可抗力或非屬船長之責時，裁罰金額應專案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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